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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ENGDELI HOLDINGS LIMITED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9）

公佈
有關出售OMAS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09(�)條作出。

董事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買方、明豐、賣方及
本公司訂立協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待售股份及股東貸款，總代
價為�00,000,000港元，將透過明豐向賣方（或其代名人）發行及配發代價股份而悉數支
付。

按於本公佈日期明豐已發行股本為�,6�8,960,6�6股股份之基準計算，代價股份佔(i)於
本公佈日期明豐已發行股本約�8.�7%；及(ii)經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擴大之明豐已發行
股本約��.��%（假設明豐在截至成交當天前沒有發行或回購其股份）。

由於出售事項按上市規則第��章規定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不超過�%，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出售事項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09(�)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與明豐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刊發有關（其中包括）就出售事項訂立意向
書之聯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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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董事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買方（作為買方）、明豐
（作為買方之控股公司）、賣方（作為賣方）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訂立協議，據此，買方
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待售股份及股東貸款，總代價為�00,000,000港元。

經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明豐、買方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在各先決條件獲得滿足的前提下，出售事項預期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底完成。於完成後，
Omas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將不再綜合計入本集團業績。

代價股份

出售事項之代價將透過明豐於完成後向賣方（或其代名人）發行及配發代價股份而悉數支
付。按於本公佈日期明豐已發行股本為�,6�8,960,6�6股股份之基準計算，代價股份佔(i)
於本公佈日期明豐已發行股本約�8.�7%；及(ii)經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擴大之明豐已發行
股本約��.��%（假設明豐在截至成交當天前沒有發行或回購其股份）。

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成為明豐之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截至本公佈日
期，本集團並未持有明豐任何股份。

代價及每股代價股份發行價0.6港元乃協議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在參考市場情況及出售事項
的條款後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董事會認為出售事項之代價及每股代價股份發行價0.6港
元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集團作出之保證及擔保

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已向買方擔保，賣方將根據或遵照協議全面、妥善及如期履行一切責
任；倘賣方未能履行有關責任，則本公司將全面、妥善及如期履行該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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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賣方向買方擔保，純利總額將不少於��0,000,000港元，倘純利總額少於
��0,000,000港元，則賣方以等額方式向買方彌償差額。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可藉此事項整合Omas與明豐兩間公司之珠寶、鐘錶、書寫工具等中高端消費品業
務，並借助本集團優質的零售網路實現經整合業務之突破性的進展。出售事項符合本集
團之未來發展策略。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訂立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
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本集團乃於大中華區主營分銷國際品牌鐘錶之鐘錶批發商及零售商。

有關出售事項之其他資料（包括協議之詳情以及明豐、買方和Omas集團之資料），請參閱
明豐公佈。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按上市規則第��章規定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不超過�%，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出售事項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但由於出售事項涉及股價敏感資料，本公
司謹根據上市規則第��.09(�)條作出本公佈。

釋義

「協議」 指 買方、明豐、賣方及本公司就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訂立之協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代價股份」 指 將向賣方或其代名人配發及發行以償付協議項下部分
代價之666,666,667股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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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賣方出售待售股份及股東貸款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明豐」 指 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
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明豐公佈」 指 明豐大約於本公佈日期就出售事項於聯交所網站刊發
之公佈

「Omas」 指 Omas International S.A.，一間根據盧森堡法例註冊成
立之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賣方
持有

「Omas集團」 指 Omas及其目前及不時之附屬公司Omas SRL

「買方」 指 永軒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公
司，並為明豐之全資附屬公司

「待售股份」 指 Omas法定股本中已發行之四千(�,000)股每股價值�0.00
歐元之股份，由賣方合法實益擁有及持有並以其名義
登記

「股東貸款」 指 Omas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司不時應向賣方支付之股東
貸款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純利總額」 指 按綜合基準計算之Omas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
三年及二零一四年止財政年度之除稅後累計純利（不包
括特別及非經常性項目）總額，倘低於零，則純利總額
將視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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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亨得利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
公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
股

「歐元」 指 歐元，歐盟法定貨幣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瑜平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瑜平先生（主席）、宋建文先生及黃永華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陳聖先生、史仲陽先生及鄭豫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建民先生、黃錦輝先
生及劉學靈先生。


